
附件：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营造全社会关注并自觉

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按照《朔州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朔州市 2024 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

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朔双随机办〔2024〕3 号）

文件要求和市双随机办的工作部署，朔州市医疗保障局与朔州市

市场监管局决定联合开展 2024 年度定点医疗机构“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检查，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按照省、市政府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总体要求，大力

推进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以“双随机、一公开”为主要手

段，以信用监管为基础、重点监管为补充的新型监管机制的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效能，强化市场主

体自律和社会监督，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二)基本原则 



依法监管。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落实监管责任，确保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

进行，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规范化。 

公正高效。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提升监管效能，优化市场环境。 

公开透明。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实行“阳光执法”，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二、工作任务 

(一)抽查比例和频次 

本次双随机抽查领域为对定点医药机构随机抽查检查。 

抽查事项是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

和医疗费用的检查。 

本次抽查参照市场监管部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A、

B、C类定点医药机构按照 3%的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库由医疗保

障局牵头建立，共享至市市场监督部门，实施联合随机抽查。 

(二)抽查方式和抽查检查时间 

为确保抽查程序公开公正、医疗保障部门通过全省统一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进行随机抽取，在采取摇号、

机选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时，应当全程

留痕，确保责任可追。同时，为确保抽查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可

邀请纪检、监管部门到场监督“摇号”抽查程序。 

本次抽查检查时间为：2024年 3月 28日-2024年 10月 31日 



(三)检查内容 

市医疗保障局按照抽查事项清单，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检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医疗保障服务机构的登记注册信息、

年报公示信息、即时公示信息开展检查。 

（四）抽查结果应用 

随机抽查工作结束后，检查单位应当依法及时把检查结果

录入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中，实现向社会公

示，同时把检查结果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记录，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

受限。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按照《医

疗保障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及时公开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涉

嫌构成犯罪的，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严禁有案不移、以罚

代刑。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双随机、一公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必须高度重视，以确保

随机抽查工作取得明显实效。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实施方案要求，具

体细化“双随机、一公开”的任务和步骤，明确工作进度要求，



落实责任分工，强化过程管控，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

效。 

(三)加强宣传培训。“双随机、一公开”是行政执法监管方

式的探索和创新。要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加快转变执法理

念，不断提高执法能力。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广

泛开展宣传报道，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为随机抽查工作顺利

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